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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外聘专业带头人
聘用协议书

甲方：福州英华职业学院          乙方：                          
根据学院专业建设和发展需要，经甲方研究，同意聘用乙方为学院      专业外聘专业带头人，指导甲方专业建设，帮助甲方完成教学团队建设、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教学实验实训条件建设、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建设、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为保障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经平等协商，特签订本协议。 
第一条 聘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三年。聘用期满，本协议自动终止。 
第二条 乙方的岗位工作目标及任务在聘期内乙方应完成下列工作目标及任务：
1.瞄准本专业前沿，带领专业团队搞好专业建设，根据专业发展和社会需求，提出本专业发展意见。
2.帮助完成专业建设整体规划制定及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或制定工作，指导本专业课程体系、核心课程、特色教材、教学资源库、教学标准、教学改革、精品课程等方面建设工作。
3.为学院学生开设本专业领域的学术讲座。 
4.指导学院实验实训室建设，协助开展“双师型”教学团队建设，加强学院与企业的沟通与联系，推动校企合作，指导专业教师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实践项目开发等。
第三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权利 
1.根据聘任协议和乙方的岗位工作目标及任务，对乙方进行工作业绩考核。 
2.若乙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学校的规章制度及本协议的有关规定，甲方有权解聘乙方。 
二、甲方义务 
1.依法维护乙方在受聘期间应享有的各项权利。 
2.甲方应为乙方的工作创造条件。 
三、乙方权利 
1.根据自身工作计划和目标，开展专业建设指导活动。 
2.享受在甲方提供的工作条件。 
四、乙方义务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 
2.全面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岗位工作目标及任务。 
第四条 乙方工作待遇 
1.根据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的需要，甲方应在经费上支持乙方参加国内教育教学学术交流活动。 
2.乙方如在甲方担任授课任务，甲方应按照学院相应规定支付乙方的课时津贴，乙方如果在甲方开设讲座，甲方应按照学校规定支付学术讲座津贴；甲方如果邀请乙方参加与专业建设有关的论证会、研讨会、评审会，甲方应按照学校规定支付乙方专家费。 
第五条 考核 
甲方按照年度对乙方的工作业绩与书面总结进行考核、评定，作为续聘、解聘的依据。 
第六条 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1.乙方在聘期内如不能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职责，经甲方考核评定，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2.若甲方在聘期内未能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导致乙方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乙方有权提出辞聘，终止本协议。 
第七条 附则 
L.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于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未尽事项，由双方协商后做出补充规定。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甲方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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